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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，保护生

态环境，保障人体健康，规范环境空气中降尘的测定方法，制定本标准。

本标准规定了测定环境空气中降尘的重量法。

本标准是对《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》（GB/T 15265-94）的修订。

本标准首次发布于1994年，标准起草单位为中国环境监测总站。本次为第一次修订。

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——修改了集尘缸的材质要求和实验工具。

——细化了采样点布设的技术要求，增加了防鸟环。

——明确了样品保存要求，补充完善了质量控制要求和实验记录信息。

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，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《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》

（GB/T 15265-94）在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（控制）标准实施中停止执行。

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，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。

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、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。

本标准验证单位：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、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、天津市

环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、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、浙江

省环境监测中心。

本标准生态环境部20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批准。

本标准自20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起实施。

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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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

警告：实验中使用的乙二醇有毒，样品蒸发浓缩过程应在通风橱内进行；操作时应按要

求佩戴防护器具，避免吸入呼吸道。

1 适用范围

本标准适用于测定环境空气中的降尘。

本标准规定了测定环境空气中降尘的重量法。

本标准测定降尘的方法检出限为 0.3 t/km2·30 d，测定下限为 1.2 t/km2·30 d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

标准。

HJ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

HJ 664 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3.1 降尘 dustfall

在环境条件下，靠重力自然沉降的颗粒物。

4 方法原理

环境空气中可沉降的颗粒物，沉降在乙二醇水溶液为收集液的集尘缸内，经蒸发、干燥、

称重后，计算降尘量。

5 干扰和消除

树叶、枯枝、鸟粪、昆虫、花絮等会对测定产生干扰，样品测定过程中应去除。

6 试剂和材料

除非另有说明，分析时均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分析纯试剂，实验用水为蒸馏水或同等纯

度的水。

6.1 乙二醇(C2H6O2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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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仪器和设备

7.1 集尘缸：内径（15±0.5）cm，高 30 cm的圆筒形缸，材质为有机玻璃、玻璃或陶瓷，

缸底要平整，缸内壁光滑，如有磨损，应立即更换。

7.2 金属筛：孔径 1 mm。

7.3 软质硅胶刮刀。

7.4 瓷坩埚：100 ml。

7.5 电热板：2000 W。

7.6 烘箱。

7.7 电子分析天平：感量 0.1 mg。

7.8 一般实验室常用仪器和设备。

8 样品的采集

8.1 采样点的设置

8.1.1 选择采样点时，应优先考虑集尘缸不易损坏的地方，还要考虑操作者易于更换集尘

缸，采样点一般设在矮建筑物的屋顶。

8.1.2 采样点周围水平面应保证有 270°以上的捕集空间，不能有阻碍空气流动的高大建

筑、树木或其他障碍物，并避开局部污染源；如果采样口一侧靠近建筑，采样口周围水平面

应有 180º以上的自由空间。从采样口到附近最高障碍物之间的水平距离，应为该障碍物与

采样口高度差的 2倍以上，或从采样口到建筑物顶部与地平线的夹角小于 30°。

8.1.3 集尘缸放置高度应距离地面 8 m~15 m，即普通住宅 3~5层。在同一地区，各采样点

集尘缸的放置高度应尽可能保持一致。如放置在屋顶平台上，采样口离建筑物墙壁、屋顶等

支撑物表面的距离应大于 1m，距平台 1 m~1.5 m，避免支撑物及平台上扬尘的影响。

8.1.4 集尘缸的支架应稳定和坚固，防止摇摆或被风吹倒。

8.1.5 在林区、公园等鸟类聚集处布设点位时，可根据需要设置防鸟环，防鸟环设计见附

录 A。

8.2 准备工作

集尘缸在放到采样点之前，加入 60 ml~80 ml乙二醇，以占满缸底为准，干旱蒸发量大

的地区可酌情增加乙二醇加入量，加水量视当地的季节及气候等情况而定。加好溶液后，做

好防尘，并记录。

8.3 样品的收集

按月定期更换集尘缸一次（30±2）d，采样记录时间应精确到小时。取缸时应核对地点、

缸号，并记录取缸时间（月、日、时），做好防尘，带回实验室。在夏季多雨季节，应注意

缸内积水情况，为防水满溢出，及时更换新缸，采集的样品合并后测定。在样品收集过程中，

如缸内收集液高度低于 0.3 cm，应适当补充乙二醇水溶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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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样品保存

样品采集后应尽快分析，如不能 24 h内分析，应将样品按步骤（10.2.1）进行转移后，

补加 0.5 ml乙二醇，并用保鲜膜覆盖烧杯口，7 d内测定。

10 分析步骤

10.1 瓷坩埚的准备

将瓷坩埚（7.4）洗净、编号，在（105±5）℃下，烘箱烘干 3 h，取出放入干燥器内，

冷却至室温，用分析天平（7.7）称量，再烘 50 min，冷却至室温，再称量，直至恒重(2次

重量之差小于 0.4 mg)，此值为 W0。

10.2 降尘总量的测定

10.2.1 用尺子测量集尘缸的内径（按不同方向至少测定 3处，取其算术平均值），然后用

光洁的镊子将落入缸内的树叶、昆虫等大块异物取出，并用水将附着在异物上的细小尘粒冲

洗下来后，将异物弃掉。用软质硅胶刮刀（7.3）把缸壁擦洗干净，将缸内溶液和尘粒通过

金属筛（7.2），全部转入 500 ml烧杯中，用水反复冲洗截留在金属筛（7.2）上的异物，将

附着在上面的细小尘粒冲洗下来，将筛上异物弃掉。

10.2.2 将烧杯中的收集液在电热板上加热蒸发，使体积浓缩到 10 ml~20 ml，冷却后用水

冲洗杯壁，并用软质硅胶刮刀（7.3）把杯壁上的尘粒擦洗干净，将溶液和尘粒全部转移到

已恒重的瓷坩埚（7.4）中，放在电热板上缓慢加热至近干(溶液少时防止崩溅)，然后放入

烘箱于（105±5）℃烘干，按（10.1）方法称量至恒重，此值为 W1。

10.3 空白试验

将与采样操作等量的同批次乙二醇水溶液，放入 500 ml烧杯中。按照与降尘总量的测

定（10.2.2）相同的步骤进行实验室空白试样的制备，称量至恒重后，减去瓷坩埚的重量 W0，

得到 Wc。

11 结果计算与表示

11.1 结果计算

降尘总量的计算见公式（1）：

40l 1030--





ns
WWWM c （1）

式中：M——降尘总量，t/km2·30 d；

W1——降尘、瓷坩埚和乙二醇水溶液蒸发至干并在（105±5）℃恒重后的重量，g；

W0——瓷坩埚在（105±5）℃烘干恒重后的重量，g；

Wc——与采样操作等量的乙二醇水溶液蒸发至干并在（105±5）℃恒重后的重量，g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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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——集尘缸缸口面积，cm2；

n——采样时间（精确到小时），d。

11.2 结果表示

测定结果小数点后保留位数与方法检出限一致，最多保留三位有效数字。

12 精密度和准确度

12.1 精密度

6家实验室对从房顶上收集的不同质量的降尘样品各 6份进行测定，0.1000 g样品相对

标准偏差范围为 0.2%~4.9%；0.3000 g样品相对标准偏差范围为 0.3%~2.2%；0.7000 g样品

相对标准偏差范围为 0.4%~2.1%。

12.2 准确度

6家实验室对从房顶上收集的不同质量的降尘样品各 6份进行测定，0.1000 g样品测定

空白加标回收率范围分别为：91.7%~97.9%，96.6%~97.6%，97.3%~98.1%，90.7%~95.9%，

95.9%~102%，99.4%~102%；0.3000 g样品测定空白加标回收率范围分别为：93.2%~95.7%，

96.2%~99.8%，96.9%~97.9%，99.9%~101%，97.3%~104%，94.3%~100%；0.7000 g样品测

定空白加标回收率范围分别为：95.6%~101%，97.7%~99.0%，97.7%~99.0%，101%~102%，

95.3%~101%，98.5%~101%。

13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

13.1 实验室内质控样品制备过程：采集无污染或污染较少的背景土，手工去除石块、木块，

风干后研磨过 200目筛，制得 1份约为 200 g的样品，备用。使用前应在（105±5）℃下烘

干恒重，再称量。

13.2 每批样品应至少做 2个空白试样。

13.3 每批样品测定时，应以空白加标的形式至少分析 1个实验室内质控样品，其回收率为

90%~110%。

14 注意事项

14.1 根据需要，可考虑样品采集平行双样。

14.2 每个样品所使用的烧杯、瓷坩埚等的编号应一致，并与其相对应的集尘缸的缸号一并

及时填入记录表中。

14.3 瓷坩埚在烘箱、马弗炉及干燥器中，应分离放置。

14.4 样品在瓷坩埚中浓缩时，不要用水洗涤坩埚，否则将在乙二醇与水的界面上发生剧烈

沸腾使溶液溢出。当浓缩至 20 ml以内时应降低加热温度并不断摇动，使降尘粘附在瓷坩埚

壁上，避免样品溅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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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5 平行测定值的计算：当样品无法真实反映客观情况时，如无法剔除的异物、集尘缸倒

伏、人为因素等，该测定值舍去，应在原始记录上注明原因。否则，平行测定值以算术平均

值计。

14.6 当冬天采集降尘样品时，需注意调整乙二醇的用量，保证收集液不冰冻。

14.7 干旱蒸发量大的地区无法保证采样周期内全程为湿法采样，采样时可在集尘缸底部铺

一层直径为 12 mm的玻璃珠，并在原始记录中对采样方式予以说明。

14.8 降尘总量可燃物测定的操作步骤参见附录 B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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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

（规范性附录）

防鸟环的制作

用惰性、防腐蚀金属丝制成金属环，支撑在高出集尘缸口 10 cm的平面上，环直径为

40 cm，见图 A.1和图 A.2。

图 A.1 防鸟环正视图

图 A.2 防鸟环俯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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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

（资料性附录）

降尘总量中可燃物的测定

B.1 仪器和设备

B.1.1 马弗炉。

B.1.2 文本 7中规定的仪器和设备。

B.2 瓷坩埚的准备

将（10.1）中已完成称量的瓷坩埚放入马弗炉中，在 600℃灼烧 2 h，待炉内温度降至

300℃以下时取出，放入干燥器中，冷却至室温，称重。再在 600℃下灼烧 1 h，冷却至室温，

称量，直至恒重，此值为 Wb。

B.3 试样测定

将（10.2）中已测降尘总量的瓷坩埚放入马弗炉中，在 600℃灼烧 3 h，待炉内温度降至

300℃以下时取出，放入干燥器中，冷却至室温，称重。再在 600℃下灼烧 1 h，冷却至室温，

称量，直至恒重，此值为 W2。

B.4 空白试样的制备

将（10.3）中已完成称量的瓷坩埚放入马弗炉中，按 B.2称量至恒重，减去瓷坩埚的重

量 Wb，即为 Wd。

B.5 结果计算

    4201' 1030





ns
WWWWWW

M dbc （B.1）

式中：M’——降尘中可燃物量，t/km2·30 d；

Wl——降尘、瓷坩埚和乙二醇水溶液蒸发至干并在（105±5）℃恒重后的重量，g；

W0——瓷坩埚在（105±5）℃烘干恒重后的重量，g；

Wc——与采样操作等量的乙二醇水溶液蒸发至干并在（105±5）℃恒重后的重量，g；

W2——降尘、瓷坩埚及乙二醇水溶液蒸发残渣于 600℃灼烧后的重量，g；

Wb——瓷坩埚在 600℃灼烧后的重量，g；

Wd——与采样操作等量的乙二醇水溶液蒸发残渣于 600℃灼烧后的重量，g；

s——集尘缸缸口面积，cm2；

n——采样时间（精确到小时），d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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